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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緣起 

公平會作為我國競爭政策與公平法的主管機關，為促進市場交易公平、強化市場競爭機

能，創造經濟安定與繁榮，一方面，藉由違法個案的查處與行業導正，積極執行公平交易法。

另一方面，則冀由「競爭文化」的建立，達到以下三個目標：第一、讓政府相關部門的決策

者瞭解將競爭因子納入政策的重要性，並使之成為習慣；第二、讓企業能夠遵守公平交易法

令，減低因違法而遭受處分的風險及成本，進而提升企業守法形象；第三、讓消費者具有「競

爭」的智能，促其要求決策者引入更多的競爭因子進入市場，藉以活絡市場競爭。 

然而，「競爭文化」的建立，端賴有效的「競爭倡議」，而有效的競爭倡議除需清楚且一

致的訊息傳遞，也需要「競爭有助於經濟發展」的實證證據作基礎，另競爭政策主管機關亦

須維繫與決策階層之信賴關係，積極參與各項可能影響市場競爭之政策制訂過程，提供專業

建議，降低政策對市場競爭的不利影響。為此，本研究希冀藉由重新檢視公平會的競爭倡議

成果，以績效觀點探析競爭倡議策略在政府部門、產業界及社會大眾三大面向的有效性，藉

由成果評估過程，對照國際組織、美加等國的倡議作法，提供公平會未來施政建議。 

二、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首先利用文獻分析法，歸納與分析競爭法國際組織及國家之書面報告、相關研究

報告、專書、期刊論文及公平會出版品等現有文獻資料，對競爭倡議意義與目的進行瞭解，

並探究外國倡議的實證經驗，續後再綜整公平會競爭倡議成果資料，回顧公平會倡議歷程，

藉由檢視倡議成果、行政院評核情形及施政問卷結果，評估檢討倡議成效。最後應用績效管

理與檢測之學理模式，觀照公平會的倡議成果，與外國實證經驗，以績效觀點探析我國競爭

倡議成效評估與策略制定問題，提出未來研究及精進的方向與作法，作為公平會施政之參據。 

三、主要建議事項 

（一）公平會競爭倡議成效評估面向： 



1.建立競爭倡議外部成效評估機制 

就競爭倡議而言，績效是對外部顧客或標的之影響程度，亦即影響政府政策及管制架構

使之回歸或拉近市場自由競爭體制、或影響企業團體或社會大眾遵從並贊同市場自由競爭體

制，進而形成「競爭文化」，是建議公平會重新思考競爭倡議績效評估指標的意涵，並參考

英、美等以影響力作為主軸，增修質化指標、制定評估基期，定期針對特定的外部組織及產

業進行影響評估，促使該評估回饋機制龕入績效管理循環，作為下一期程倡議策略的參考。 

2.導入個案式市場研究的實證評估機制 

競爭倡議資源的投入常與倡議議題的重要性成正比，其因係該競爭議題多源於國家重要

產業發展並常被輿論所關切，鑑於政策工具的選擇與決策成敗，尚非競爭法主管機關權責，

且競爭工具擇定後對該重要產業的發展必然產生影響，倘實施結果具不確定性，勢必無法被

政策統合或產業管制機關所採行。是以，建議公平會導入個案式市場研究的實證評估機制，

進行事後評估、甚而推至事前評估，以強化外部組織對公平會倡議論點之信賴程度。 

（二）公平會競爭倡議策略制定面向： 

1.配合國家重要產業發展及公平會施政重點，制定倡議核心目標優先排序與資源配置 

如何以有限資源發揮最大倡議效果及最佳產業效益，是倡議策略的首要任務。為使競爭

倡議對國家發展助益最大，建議在制定倡議策略時，首應聯結國家重要產業發展及公平會施

政重點，據此排序倡議目標的優先性，適當分工及配置資源，避免錯置目標、資源與人力。 

2.依據內部績效管考及外部成效評估結果，回饋調整競爭倡議策略 

公平會雖於年度或專案期程結束皆有進行工作成果檢視，然對未能達成目標之工作細項

則不再追蹤檢討相關後續，且因無外部團體的意見回饋機制，較難精確掌握最佳倡議方式，

爰建議在制定年度或專案競爭倡議策略時，應併參內部績效管考意見及外部成效評估結果。 

3.導入競爭倡議標竿學習策略 

在我國關於部會合作，本就存有相當難度，尤其非屬法規競合部分，因政策制定決策權

係掌握於政策統合及產業管制機關，是以，競爭倡議的成效大部分取決於部會合作機關的溝

通與共識程度，故建議公平會可在優先倡議目標中，擇定對競爭政策認同度較高的部會進行

標竿合作，輔以國際技術協助、交換專業知識，作為尋求其他部會合作的典範。 

 


